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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6 日臺灣考古學報編輯委員會通過	

一、審稿規則	
（一）審稿範圍：《臺灣考古學報》（Journal	of	Taiwan	Archaeology，以下簡稱本刊）

所有來稿於刊載前須通過程序審核與本要點之審稿程序，並由會刊編輯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編委會）決審。	

（二）程序查核：檢查事項包括：稿件性質是否符合本刊定位；稿件撰寫格式是否符

合本刊要求之論文格式，並且除本文外，亦應備中英文題名、中英文摘要、中

英文關鍵字、註釋或參考書目等項，以及是否符合其他投稿相關規則。	

（三）初閱：通過程序查核之稿件由主編指派一位編輯委員擔任責任編輯進行初閱。

初閱不通過，則逕予退稿。	

（四）初審：經初閱結果為建議送初審者，由編委會擇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二位擔任

審稿人進行初審（論壇、書評或文獻評述類一位審稿人），採雙向匿名審查原

則。若初審結果出現爭議，由編委會仲裁或另擇第三位審查人審閱。	

審查人除審稿意見外，並應提出下述五項建議之一做為初審結果：	

1、可刊登。	

2、修改後可刊登，本人之建議僅供參考。	

3、宜參酌本人建議修改後刊登（3‐a不再複閱、3‐b由本人複閱）。	

4、修改後複審（4‐a由本人再審、4‐b 由他人再審）。	

5、不宜刊載（退稿）。	

（五）初審結果經核判須經複審，由本編委會函知作者參照初審意見修正，修訂稿應

最遲於 30 日內回遞本刊，逾期視同作者抽稿。	

（六）決審：前項審稿結果為建議刊載者，於編輯委員會決審討論通過後刊載。	

	

二、投稿規則	
（一）投稿人（含所有列名作者）於稿件通過刊登後應填具「授權書」（如附表），同

意授權臺灣考古學會或委託之出版機構進行數位化、重製等加值作業，以及存

於資料庫，或透過網際網路等公開傳輸方式，提供使用者檢索、瀏覽、下載、

傳輸、列印。唯投稿人（含所有列名作者）仍得經本編委會同意後，將該文納

入本人其它自行出版品。	

（二）稿件作者為二人及以上時，投稿前所有列名作者均須審閱稿件並同意投稿，並

確保文稿內容並無抄襲剽竊、捏造數據或其它違反學術著作倫理之情事。	

（三）本刊不負責來稿內容物之智慧財產權問題（如圖、表及長引文等），請作者先

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	

	



附表	 著作授權同意書	

論文題目：		
	
作  者：		

茲同意本人上列論文（含摘要）經《台灣考古學報》接受發表

後，無償授權臺灣考古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及其同意合作之單位，

進行紙本暨電子期刊之編輯、重製、公開傳輸及收錄於資料庫等，

提供使用者搜尋、閱覽、下載與列印，並授權臺灣考古學會以紙本

暨電子出版品方式發行，以利學術研究之促進。	

本人保證上列論文為本人所自行創作，有權為本授權同意書之

前開授權，並保證上列論文並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

授權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簽署後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授權人：																（作者簽名）	
E‐mail：	
電 話：	
地 址：	
	

授權人：																（作者簽名）	
E‐mail：	
電 話：	
地 址：	
	
	
	
	
	
	

（若本論文屬複數作者，應全數個別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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